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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中国农产品交易有限公司签署可转换债券 

认购协议和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5 年 6 月 23 日，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或“农产品公司”）与中国农产品交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农公

司”）签订了《有关中国农产品交易之可转换债券认购协议》（以下简

称“《认购协议》”）和《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就拟在《认购协议》

约定的先决条件成就后由农产品公司或农产品公司书面指定第三方

认购中农公司发行的可转换债券（以下称“可转债”）；并就拟在食品

安全检测服务、金融服务、产销对接业务及产业园电商服务、环保服

务和农产品批发市场委托经营管理等领域展开合作，建立战略合作伙

伴关系事项的基本原则进行了约定。 

一、中农公司简介 

中农公司是一家依据百慕大法律设立并于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

的有限公司（股票代码：00149.HK），中农公司主要经营农副产品市

场开发、建设及管理，农副产品冷藏冷冻、仓储、配送，信息中心建

设等，主要资产包括目前国内 10 个农产品批发市场土地、建筑物等



产权。  

二、《认购协议》的相关内容 

（一）协议内容概况 

1、中农公司同意根据《认购协议》所载条款和条件向农产品公

司或农产品公司书面指定第三方发行合共港币 3 亿元（即

HK$300,000,000）、年息 5.0%、3 年期之可转债（该等转换后的股份

在所有方面与中农公司当时所有其他已发行的股份享有同等权益），

农产品公司亦同意按《认购协议》的条款和条件认购或由农产品公司

书面指定第三方认购该可转债。且农产品公司及中农公司同意在中农

公司位于中国境内的农贸及批发市场展开战略性合作，相关合作条款

由双方与《认购协议》同时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予以约定。 

2、转股价格：就该可转债发债日起至还款到期日前五个营业日，

债券持有人可随时转股，每股的转股价格为港币 0.395 元（即

HK$0.395），并应按《认购协议》约定的情形进行调整。 

3、先决条件：中农公司发行该可转债等有关事项获中农公司董

事局、股东大会、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委员会批准；在中农公司配合

下，农产品公司完成对中农公司位于中国境内的农贸及批发市场项目

的全面尽职调查工作，且农产品公司对尽职调查结果满意；农产品公

司认购该可转债等有关事项获农产品公司董事会或国资监管、发改、

商务、外汇管理等其他有权机构批准或备案。如因《认购协议》中的

相关先决条件未得到满足，《认购协议》自动终止。 

（二）对公司的影响和风险提示 



本《认购协议》的履行进展将根据约定的先决条件的成就情况确

定。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展情况履行相应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战略合作协议》的相关内容 

（一）战略合作概况 

1、农产品公司与中农公司拟在食品安全检测服务、金融服务、

产销对接业务及产业园电商服务、环保服务和农产品批发市场委托经

营管理等领域展开合作，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且中农公司承诺在

该等约定的合作范围内，中农公司及其旗下农产品市场（包括《战略

合作协议》签署时中农公司已有的及合作期间中农公司增加控制的批

发市场）将优先考虑，并在同等条件下选择单独与农产品公司或农产

品公司指定第三方开展该等合作。 

2、《战略合作协议》自双方签署之日成立并自《认购协议》按照

其条款与条件得以完成时生效。 

（二）对公司的影响和风险提示 

1、本《战略合作协议》主要明确双方合作的基本原则和合作领

域，双方需要根据每个具体合作项目的进展另行签订相关具体合作项

目的实施性协议。 

2、本《战略合作协议》涉及的财务影响尚须根据每个具体合作

项目的进展情况确定。 

3、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展情况履行相应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五年六月二十四日 

 

 




